关于提交收款银行账号信息的要求

各受托土地估价机构：
按照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财务管理程序，评估服务费将通过电汇方式进行结算。请贵公司向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提供收款银行账号信息（见附件），并加盖公司公章。因贵公司提供账号信息错误导致评估服务费无法结算的，责任自负，由此造成损失的，由贵公司承担赔偿责任。


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市场交易部
2019年3月25日



附件：收款银行账号信息

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：
[bookmark: _GoBack]受贵中心委托，我公司已按约定完成 大兴区瀛海镇YZ00-0803-0802、YZ00-0803-6021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项目地价评估工作，评估服务费 166775  元，请贵中心汇至以下账户：
户名：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开户银行（精确到支行）：交通银行北京中轴路支行
账号：110060739012015026873


联系人：陈颖
联系电话：13911093773

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1 月 8 日
